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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化中原油气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余股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除非文中另有特指，本公告中简称的含义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3 月 6 日公告的《中国石化中原油气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的释义完全一致。 

根据中国石化于 2006 年 4 月 10 日公告的《关于中国石化中原油气高新股份

有限公司终止上市后余股收购安排的公告》，中国石化将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起，

通过深交所和登记公司提供的服务系统，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现将第一

期余股收购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2006 年 4 月 24 日—2006 年 5 月 31 日为中原油气余股出售的第一个结算周

期，该结算周期分为申报期间和登记结算期间，在申报期间内，接受余股出售申

报但不进行申报出售余股的资金结算；在登记结算期间内，进行申报出售余股的

资金结算但不接受余股出售申报。结算周期及两个期间的具体时间为： 

期数 余股收购结算周期 申报期间 登记结算期间 

1 2006 年 4 月 24 日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 

2006 年 4 月 24 日至 2006 年

5 月 25 日 

2006 年 5 月 26 日、

29 日、30 日、31 日

最迟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登记公司应中国石化的申请完成该结算周期已申

报出售余股的股份转让结算和过户登记手续。 

在上述余股出售申报期间内，中原油气的余股股东可在深交所交易日的有效

时间（9:30－15:00）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对所持余股进行出

售申报；余股简称为“中原退市”，余股出售申报代码为“990009”；申报价格为

原要约价格，即 12.12 元；申报出售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

司法冻结的余股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司法冻结部分不得申报。出售申报在

本结算周期的申报期间可以撤销。 
余股股东如需进一步咨询余股收购的有关事宜，请拨打以下咨询电话：

010-64990060。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 20 日 


